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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衛生行政 

科 目：衛生法規與倫理概要 

 

一、住院醫師將在民國 108 年 9 月適用勞動基準法保障，但主治醫師卻仍未涵蓋在內。國內醫護勞

動權益促進團體訴求制度性保障醫護勞動權益，請論述目前醫護勞動權益之主要制度性困境與

解決策略為何?(25 分) 

【擬答】： 

為何主治醫師為何未納入勞基法? 

經勞動部進一步指出， 經審慎評估，醫療保健服務業所僱用之住院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

第 84-1條議定工時（俗稱責任制），之適用已無窒礙；惟主治醫師因自主性高、工作態樣多元，

納入適用尚有難行之處，故先指定該業僱用之住院醫師自 108年 9月 1日起適用勞基法。但該業

中公立醫療院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住院醫師，因其權益已有相關公務人員法制規範，不列入

本次指定適用範圍。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司長石崇良受訪時亦表達:住院醫師納勞基法後，每週工時降至 80小時，

約需增加 1600~1700名住院醫師；以每年平均增加 500名執業醫師推估，還須 3年才足以補足醫

療人力缺口，若貿然將醫師全面納入勞基法，將對地區醫院、偏鄉地區醫療產生衝擊，也會影響

醫病關係與病人安全；且主治醫師本身因為工作樣態多元、工時認定複雜尚未有共識。 

目前醫護勞動權益之主要制度性困境 

重症科別因工時過長且時常醫糾纏身而導致嚴重人力缺口 

醫師過長工時所引起的過勞與職災 

山地偏鄉離島醫療資源發展不均，難以吸引醫療人員固定執業； 

內外婦兒與急診的五大皆空問題。 

目前醫護勞動權益之困境解決策略為何?  

106 年 3 月 1 日公布「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規範住院醫師工作規範、

醫療機構與住院醫師間勞動權益關係應以書面訂定聘僱契約、醫院與住院醫師聘僱契約應約定

及不得約定事項、工時採認原則、工時安排合理性、例假休息規定等，並於 106 年 8 月 1 日

起正式實施。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0小時，連同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28小時，但期間應有短暫

休息；輪班制者，每日連同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3小時。2次值勤之間隔至少應有 10小

時。 

每 4週總工作時間上限為 320小時。 

因天災、事變或突務事件，確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不受前兩款限制，惟事

後應給予補休，但如經住院醫師同意，得以其他方式補償。 

對於住院醫師工時縮減所可能產生之人力缺口影響，衛生福利部已同時推動辦理多項配套措

施，包括： 

落實分級醫療以分散住院需求 

增加專科護理師等醫療輔助人力 

擴大試辦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制度以提升住院照護效能分擔專科主治醫師負荷 

推動開放醫院模式增加醫師人力運用彈性 

合理調整專科醫師訓練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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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科別住院醫師津貼等。 

衛福部強調，除透過工時縮減改善醫師勞動條件，以鼓勵更多年輕醫師投入急重症科別，另外，

於今年更與法務部合作辦理醫療糾紛多元調處機制試辦計畫，降低醫療糾紛風險，目前五大科

人力已回穩，招收人數，除內科外，均有成長，105年五大科住院醫師招收率目前已均達八成

以上，其中婦、兒與急診科更達 100%，第二年住院醫師留任率亦將近達 100%，對於改善五大

科醫師人力，已有成效。 

 

二、請論述「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火災事件」為何起訴 2 名護理師，但未起訴醫院院長、值班照

顧員和住民?(25 分) 

【擬答】：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2018 年 8 月發生火災，15 人死亡。新北地檢署依業務過

失致死罪嫌起訴潘姓代理護理長、陳姓護理師，而徐姓院長、攜帶導致起火床墊的民眾等 5 人則

不起訴處分。發現起火原因是 235 床潘姓病患的超長波床墊，使用過程電源線經擠壓彎折，致電

氣設備異常短路，高溫引燃周邊可燃物，進一步延燒後釀災。 

論述為何起訴 2名護理師 

潘女是護理之家的防火管理人、陳女則受潘女指派負責用電安全檢查，每月要固定檢查並通

報，且病房已明確禁止「使用電器用品」、「住房內插座僅供醫療儀器使用，禁止使用自備電器

用品」。且潘女知道自備床墊一事，卻未具體指示護理師及照服員應如何處置或出面禁止，且護

理之家未每月檢查住民有無攜帶私人電器等；檢方判定，潘、陳 2人未排除危險源，容任持續使

用，且未確實檢查床墊的電線、延長線，有無綑綁、碾壓、破損、老舊等情事，有過失。 

 

為何未起訴醫院院長、值班照顧員和住民？  

徐姓院長部分，檢方調查後認為，醫院採分層管理，在此情況下，要院長對院內所有事務負

起管理注意義務，未免過於嚴苛，且護理之家的建築及消防安全設備管理，未發現有疏失，不起

訴謝姓護理師通報時，雖花了約 1分 27秒許，但這是因她一開始打錯電話，這在平時已在所難

免，慌亂之際自難加以苛責，且她有其他救助責任，難認有何延誤通報等情事。 

此外，謝女與值班照顧員還被懷疑未關閉房門，以致於濃煙侵入，但檢方認為，濃煙有可能

從天花板上方空間，流動到其他病房，且其等當時忙於投入滅火及疏散住民，人手又不足，難認

有疏失，因此均不起訴。 

帶床墊進入的洪女，檢方認為，洪女被通報違規後，因潘女未具體指示後續處理、容任繼續

使用，期間長達 1年，洪女確有可能認為獲同意使用，處分不起訴。 

 

三、根據我國人工生殖法之規範，夫妻符合人工生殖條件為何?精卵捐贈之人工生殖，親屬間精子

與卵子結合之限制為何?(25 分) 

【擬答】： 

夫妻符合人工生殖條件為何？ 

第 7 條 

人工生殖機構於實施人工生殖或接受捐贈生殖細胞前，應就受術夫妻或捐贈人為下列之檢查及

評估： 

一、一般心理及生理狀況。 

二、家族疾病史，包括本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遺傳性疾病紀錄。 

三、有礙生育健康之遺傳性疾病或傳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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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之檢查及評估，應製作紀錄。 

第 11 條 

夫妻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醫療機構始得為其實施人工生殖： 

一、經依第七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果，適合接受人工生殖。 

二、夫妻一方經診斷罹患不孕症，或罹患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大遺傳性疾病，經由自然生育顯有

生育異常子女之虞。 

三、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之生殖細胞，無須接受他人捐贈精子或卵子。 

夫妻無前項第二款情形，而有醫學正當理由者，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人工生殖。 

第 12 條 

醫療機構實施人工生殖時，應向受術夫妻說明人工生殖之必要性、施行方式、成功率、可能發

生之併發症、危險及其他可能替代治療方式，取得其瞭解及受術夫妻雙方書面同意，始得為之。 

醫療機構實施前項人工生殖，對於受術夫妻以接受他人捐贈之精子方式實施者，並應取得受術

夫之書面同意；以接受他人捐贈之卵子方式實施者，並應取得受術妻之書面同意，始得為之。 

前項之書面同意，應並經公證人公證。 

親屬間精子與卵子結合之限制為何？ 

第 15 條 

精卵捐贈之人工生殖，不得為下列親屬間精子與卵子之結合： 

一、直系血親。 

二、直系姻親。 

三、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前項親屬關係查證之申請人、負責機關、查證方式、內容項目、查證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另行會同中央戶政主管機關定之。 

已依前項規定辦法先行查證，因資料錯誤或缺漏，致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不適用第三十條之規定。 

 

四、自 104 年醫病共享決策首次列入我國醫院評鑑基準中，此為一個醫療人員與病人及家屬合作的

過程，對醫療照護服務有共同的決定，達到真正以病人為中心。何謂醫病共享決策?醫病共享

決策輔助工具金要步驟與目的為何?(25 分) 

【擬答】： 

何謂醫病共享決策？ 

「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 這個名詞最早是 1982 年美國以病人為中心

照護的共同福祉計畫上，為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溝通而提出。在 1997 年由 Charles 提出操作

型定義，至少要有醫師和病人雙方共同參與，醫師提出各種不同處置之實證資料，病人則提出

個人的喜好與價值觀，彼此交換資訊討論，共同達成最佳可行之治療選項。 

共享決策是以病人為中心的臨床醫療執行過程，兼具知識、溝通和尊重此三元素，目的是讓醫

療人員和病人在進行醫療決策前，能夠共同享有現有的實證醫療結果，結合病人自身的偏好跟

價值，提供病人所有可考量的選擇，並由臨床人員和病人共同參與醫療照護，達成醫療決策共

識並支持病人做出符合其偏好的醫療決策。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主要步驟與目的為何？ 

醫病共享輔助工具是專門為病人所設計的工具，協助病人了解疾病、臨床進程、治療選擇

的意義，及提出自己在意的考量及期待，利用圖形化的說明及互動式的工具，以最新的實證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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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證據用病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做說明，為醫師及病人做出共同的醫療決策，藉以提升醫病溝通

的效率。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包括幾個步驟 

步驟一向病人說明疾病, 處置方案和可能有的選擇 

步驟二提供所有治療方案的比較資訊供病人參考 

步驟三了解病人對治療方案的偏好 

步驟四分析治療方案的優缺點 

步驟五支持病人依其價值觀進行醫療決策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目的 

減輕醫療人員準備溝通資訊的負擔 

幫助病人表達重要的好惡與價值觀 

確認病人已瞭解做決定前應該具備的疾病或治療知識 

降低病人決策前的焦慮 

提升病人參與醫療決策 

提升病人對醫療服務滿意度 

增加病人對於醫療的順從度 

提升醫療品質 

建立更好醫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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